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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柳超声

姓名 柳超声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511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宝盛里小区

21

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

66

号东升科技园

.

北领地

C

区

1

号楼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

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慧点科技

2010.1-

至今 运营管理部战略管理经理 是

，

持股

0.565%

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投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无

- - -

（二十）刘英

姓名 刘英 曾用名

-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为

43250119730628****/

护照号码为

G3388****

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路

128

号城市花园商住楼

A

栋

通讯地址

18740 Hunter Ave.,Hayward, CA 94541,USA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

留权

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Struxtur,Inc.(USA) 2010.1-

至今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否

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投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无

- - -

三、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姜晓丹担任维信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维信丰 37.62%的股权。

吕翊担任慧点智鑫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持有慧点智鑫 12.40%的股权。

2012年 1月，本次交易对方中的五名慧点科技股东姜晓丹、吕翊、李庆、戴宇升、林明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同意行使股东权

利时延续慧点科技业已形成的决策机制，吕翊、李庆、戴宇升、林明自愿在慧点科技决策性事务上与姜晓丹形成一致意见并采

取一致行动。

除上述情形之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管人员的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五、交易对方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交易对方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分别出具承诺函：“本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

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交易对方姜晓丹等 14名自然人分别出具承诺函：“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背景、目的和原则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本公司战略目标是做中国最优秀的 IT服务提供商，成为行业信息化的领先者、智慧城市的领导者、IT服务创新的引领

者，从而持续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在努力保持政府及公共事业行业信息化业务竞争优势的同时，希

望能扩大企业信息化市场的规模，特别是在央企等大型企业信息化软件和服务领域快速增强核心竞争力，与相关 IT服务业

务形成良好互动。

未来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特点：软件业向产品与服务并重的方向快速转型，自主开发的产品平台将成

为全面提高竞争力的基础。

基于公司的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为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需要不断提高软件开发和大型企业信息化服务的竞

争力，拓展软件开发、服务业务领域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全面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能够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优化发展方式，加快实施太极股份发展战略

2012年太极股份发布了《2012-2016年发展战略》，确定了“做中国最优秀的 IT服务提供商”的战略愿景，致力成为行业

信息化的领先者、智慧城市的领导者和 IT服务创新的引领者。 太极股份发展战略提出，公司要形成国内领先的信息化顶层设

计咨询能力、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型系统运营保障能力，要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系统安

全保障的重要支撑力量。 为此，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各重点行业市场占有率和综合地位，要在政府、国防、公共安全等相关行业

处于明显领先水平，要在电力、能源、制造、交通等国民经济关键行业进入全国一流行列。

为实现以上目标，公司以“整合”为战略方针之一，提出了“优化发展方式” 的重要战略举措，将“强化产业和资本结合发

展，充分利用资本手段整合产业资源，围绕战略性行业和业务，通过收购兼并、外部团队整合等方式加快业务发展” 。 公司将

采取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并举的战略， 外延式发展即并购拥有独特竞争能力或能够与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优

质公司。

国内外主要 IT企业发展实践表明，通过收购细分行业中优势中小企业，进行有效整合，可实现 IT企业迅速发展。 通过同

行业整合，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品线和服务领域，帮助公司在企业信息化的细分市场快速取得突破，完善公司自主研发软件

产品线及服务水平，产生协同效应。

（二）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公司软件开发能力和软件业务优势

太极股份主营业务架构可简单定义为“3S” ，即服务（Service）、解决方案（Solution）、软件（Software）。 公司通过培育 IT

战略规划和业务咨询能力，加强应用开发和综合集成能力，发展运营运维服务，不断健全一体化 IT服务价值链。 其中，以软件

系统开发为核心的解决方案交付能力是关键。 就一体化 IT服务能力而言，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所需，公司大型软件开发

能力尚需增强，从而持续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慧点科技是中国领先的管理软件与服务提供商，在 GRC（Governance，Risk，Compliance）企业管控软件领域有着长期的

业务实践和大量的客户积累。 该公司所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团管控型 OA软件、风险管控软件在国内中高端客户群

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实力，拥有的系列软件产品包括：集团型企业办公自动化软件、集团公文一体化软件、政务协同办公系统软

件、移动办公系统软件、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软件、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平台软件、合规管理平台软件、企业内部审计管理信息平

台软件、内控 360 管理软件、合同管理系统软件、决议管理系统软件、电子报销管理系统软件、企业“三重一大” 管理系统软

件、信息隔离墙软件、董事会治理系统软件、信息安全合规管理平台软件等。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不仅在软件开发能力和大型解决方案交付能力上能得到明显提升，并且补充了集团企业协同办公平

台和风险管控软件系列产品，有利于改善公司业务结构，提高毛利水平。

（三）优化行业布局，扩大公司在企业信息化领域的市场份额

太极股份在政府及公共事业行业信息化建设领域拥有突出的品牌和市场竞争优势， 在央企等大型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方

面具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太极股份长期为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卫生

部、工信部、审计署、民政部、环保部、海关总署、人保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广电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民航总局、中国

地震局、国家气象局、新华社等客户服务。 相对于政府及公共事业行业，公司在企业行业市场尚未形成明显的领先地位。

而慧点科技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企业领域， 在中高端企业的 GRC 管理软件及相关服务市场处于领导者地位， 已为超过

400家企业用户提供了专业的产品与服务，与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 40余家央企集团及下属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产品在石化、煤炭、电力、钢铁、交通、金融、电信等国家重点行业的众多骨干企业得到应用，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神

华、中国五矿、中煤能源、中国石油、中海油、华能国际、中国中钢、中国铁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

信证券、宏源证券、兴业证券。

慧点科技与太极股份在客户资源上存在高度的协同性。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对央企等大型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客户覆盖

将更加全面，为央企等大型企业提供的信息化服务将更加深入，同时将增强金融行业 IT服务能力。

三、本次交易的原则

1、合法合规性原则；

2、增加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3、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4、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5、诚实信用、协商一致原则。

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内容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经过资产剥离的慧点科技 91.00%股权。本次交易方案概况为：太极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9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拟向姜晓丹等 14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支付不超过 73,573,500.00元现金并发行不超过 26,521,407 股股份

收购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91.00%股权。

2、为补充流动资金，拟向中国电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配套资金依据下式确

定：配套资金总额≤交易总额×2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 +配套资金总额）×25%。 预计本次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 16,300万元。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完成资产剥离后的慧点科技 91.00%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在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经交易各

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约为 49,049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太极股份拟以现金收购姜晓丹等 13名自然人以及维信丰等 4家企业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13.65%股权。 根据标的资产的

交易价格 49,049万元估算，本次交易需支付现金对价不超过 73,573,500.00 元，具体现金对价金额根据最终的交易价格确定。

本次交易中太极股份拟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

太极股份受让的标的公司股

份比例

其中

，

太极股份支付现金作

为对价的标的公司股份比

例

太极股份拟支付现金

对价

1

姜晓丹

21.94% 4.034% 21,743,553.36

2

华软投资

10.45% - -

3

维信丰

5.97% 1.076% 5,800,392.92

4

吕 翊

5.45% 0.980% 5,283,991.74

5

林 明

5.45% 0.817% 4,402,613.83

6

陈永刚

4.95% 0.742% 4,001,418.69

7

李 庆

4.55% 0.819% 4,415,524.09

8

戴宇升

4.52% 0.226% 1,219,278.77

9

汤 涛

4.20% 0.629% 3,391,422.88

10

王 双

4.03% 0.604% 3,258,071.11

11

淡水河

3.58% - -

12

梅镒生

3.14% 0.471% 2,539,940.80

13

李维诚

3.14% 0.471% 2,539,940.80

14

唐春生

2.50% 0.375% 2,019,587.03

15

慧点智鑫

1.79% 0.268% 1,447,208.66

16

广州日燊

1.61% 0.242% 1,302,487.16

17

中科尚

1.50% 0.225% 1,212,750.00

18

余晓阳

1.10% 1.104% 5,948,710.49

19

柳超声

0.565% - -

20

刘 英

0.565% 0.565% 3,046,607.67

合计

91.00% 13.650% 73,573,500.00

（四）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本次交易中，太极股份拟向姜晓丹等 12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慧点科技 77.35%的

股权，同时拟向中国电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姜晓丹等 12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中国电科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涉及向姜晓丹等 12 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 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中国电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太极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3年 3月 20日）。

（2）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向中国电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前述所称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按以下方法

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3）发行价格

太极股份拟向姜晓丹等 12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15.72元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向中国电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15.72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

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4、发行数量

（1）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交易中，拟向姜晓丹等 12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股份总数量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各交易对方所持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应获现金支付金额）/发行价格

若依据上述公式确定的发行数量不是整数，则应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处理。

依据上述公式，按照标的公司 9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49,049 万元估算，本次交易拟向姜晓丹等 12 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

资等 6家企业合计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26,521,407股。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06%；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8%。 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交易对方

太极股份受让的标的公司股

份比例

其中

，

太极股份支付股份作

为对价的标的公司股份比

例

太极股份拟发行股份

数

1

姜晓丹

21.94% 17.903% 6,138,422

2

华软投资

10.45% 10.450% 3,583,157

3

维信丰

5.97% 4.901% 1,680,585

4

吕 翊

5.45% 4.465% 1,530,965

5

林 明

5.45% 4.629% 1,587,032

6

陈永刚

4.95% 4.207% 1,442,411

7

李 庆

4.55% 3.731% 1,279,338

8

戴宇升

4.52% 4.298% 1,473,683

9

汤 涛

4.20% 3.566% 1,222,523

10

王 双

4.03% 3.425% 1,174,453

11

淡水河

3.58% 3.580% 1,227,489

12

梅镒生

3.14% 2.670% 915,585

13

李维诚

3.14% 2.670% 915,585

14

唐春生

2.50% 2.123% 728,011

15

慧点智鑫

1.79% 1.521% 521,683

16

广州日燊

1.61% 1.369% 469,514

17

中科尚

1.50% 1.275% 437,166

18

余晓阳

1.10% - -

19

柳超声

0.565% 0.565% 193,805

20

刘 英

0.565% - -

合计

91.00% 77.350% 26,521,407

注：为使姜晓丹等 20 名股东总体的股份支付对价占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不低于 85%，额外向姜晓丹增加 1 股的股

份支付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交易总额的 25%，配套融资的规模按以下方法确定：

配套资金总额≤交易总额×2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 +配套资金总额）×25%

按标的公司 9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49,049万元估算，配套融资的规模为不超过 16,300万元。 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向

中国电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0,368,956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配套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确定。

（3）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

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6、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姜晓丹、吕翊、李庆、维信丰分别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华软投资、林明、陈永刚、戴宇升、汤涛、王双、淡水河、梅镒生、李维诚、唐春生、慧点智鑫、广州日燊、中科尚、柳超声分别

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于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行的的股份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股份数余额四舍五入取整），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配套融资向中国电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7、期间损益安排

除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有关成本及税费由交易各方按依法或依约定承担），标的资产在审

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太极股份享有，运营所产

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其持有的慧点科技股份数量占太极股份通过本次交易合计获得的慧点科技股份数量的比例以现金方

式分担。

8、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0、保荐人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中信建投，具有保荐人资格。

（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割

根据太极股份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太极股份与交易对方应在协议生效后立即着手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

手续，并尽一切努力于协议生效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需履行的交割手续。

二、本次交易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太极股份拟向姜晓丹等 12 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 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慧点科技 77.35%的

股权，本次交易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的价格及数量等具体情况详见本预案之“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 。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姜晓丹等 14名自然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

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中国电科，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均未达到《重组管理办法》关于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中， 太极股份拟向姜晓丹等 20名股东发行 26,521,407股股份及支付 73,573,500.00元现金购买慧点科技 91.00%

的股权，拟向中国电科发行 10,368,956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十五所的持股比例将由 43.82%下降为 37.92%，

仍为太极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电科直接并通过十五所间接合计持有太极股份 41.70%股份，仍为太极股份实际控制人。因此，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慧点科技及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慧点科技的基本情况

慧点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北京慧点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

66

号东升科技园

.

北领地

C1-105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姜晓丹

注册资本

：

5,100

万元

实收资本

：

5,100

万元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

2012

年

7

月

20

日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

1998

年

8

月

1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000004905298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京税证字

110108634331194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范围

：

专业承包

一般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推广

；

企业管理咨询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基础软

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慧点科技前身慧点有限成立于 1998年 8月，主营业务为向大型企业集团及政府部门提供 GRC企业管控软件的开发、实

施及服务。其提供的 GRC企业管控软件产品主要分为集团管控型 OA�软件以及风险管控软件产品两大类。经过十五年的发

展，慧点科技已成为中国领先的管理软件与服务提供商，连续八年被评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与 40 多家央企

集团及下属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产品在石化、煤炭、电力、钢铁、交通、金融、电信等国家重点行业的众多骨干

企业得到应用，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神华、中国五矿、中煤能源、中国石油、中海油、华能国际、中国中钢、中国铁建、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信证券、宏源证券、兴业证券。

（二）慧点科技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慧点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118.7785 21.94%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532.9663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459.0000 9.00%

4

维信丰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04.8569 5.97%

5

吕翊

277.7159 5.45%

6

林明

277.7159 5.45%

7

陈永刚

252.4086 4.95%

8

李庆

232.0710 4.55%

9

戴宇升

230.7355 4.52%

10

汤涛

213.9302 4.20%

11

王双

205.5184 4.03%

12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182.5793 3.58%

13

李维诚

160.2189 3.14%

14

梅镒生

160.2189 3.14%

15

唐春生

127.3951 2.50%

16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1.2896 1.79%

17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82.1606 1.61%

18

北京中科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6.5000 1.50%

19

余晓阳

56.2865 1.10%

20

柳超声

28.8270 0.565%

21

刘英

28.8269 0.565%

合计

5,100.0000 100.00%

慧点科技的股东中，IBM中国未参与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IBM中国仍持有慧点科技 9.00%股权，为慧点科技的关

联方。 慧点科技现有高级管理人员不曾在 IBM中国任职。 IBM中国未曾委派董事或通过董事会推荐高级管理人员在慧点科

技任职。 慧点科技与 IBM中国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慧点科技业务和盈利来源不存在依赖于 IBM中国的情形。

（三）慧点科技的子公司

完成资产剥离后，慧点科技拥有慧点东和、南京慧点两家子公司，具体如下图所示：

注：虚线框住部分为慧点科技的拟剥离资产。

1、慧点东和的基本情况

慧点东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

北京慧点东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

E104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姜晓丹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

2010

年

3

月

23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101012713704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批发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慧点东和主要专注于为电子政务及版权保护行业提供优秀的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及 IT服务。

2、南京慧点的基本情况

南京慧点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

南京慧点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

：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大学路东大商业街

A0

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吕翊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20121000183544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

、

多媒体技术及产品

、

教学仪器

、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

、

销售及技术咨询

、

服务

、

转

让

；

信息咨询服务

（

不含中介

）。

南京慧点主要为客户提供 IT 咨询、软件开发、项目实施、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领域涵盖能源、地产、交通运输、证券金

融、电信业、零售业、政府等众多行业。

二、本次交易前慧点科技的资产剥离

本次交易前，慧点科技将进行资产剥离，转让其所持通软联合 100%股权、青岛博云 98%股权。

本次交易前，通软联合和青岛博云为慧点科技的控股子公司，慧点科技分别持有通软联合 100%股权及青岛博云 98%股

权。通软联合主要从事即时通讯软件开发及销售业务，该项业务不属于慧点科技的核心业务范围，且业务规模较小。青岛博云

为新设公司，开业至今尚未实质性开展业务，未来发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两公司的实际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根据《资产购买协议》，本次交易前慧点科技分别将所持通软联合

100%股权及青岛博云 98%股权进行转让。 本次交易太极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资产剥离后的慧点科技 91.00%股份。

（一）资产剥离方案

1、转让通软联合 100%股权

慧点科技将其持有的通软联合 100%股权以其账面价值 28.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青岛博云。 2013年 2月 4日，慧点科技转

让通软联合 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转让青岛博云 98%股权

青岛博云受让通软联合 100%股权后，慧点科技已分别与戴宇升、张建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青岛博云 75%股

权以 606.4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戴宇升，将其持有的青岛博云 23%股权以 185.968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建华。根据中和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3）第 BJV4007号]，受让通软联合 100%股权后的青岛博云的全部股东权

益评估价值为 804.25万元。 青岛博云股权转让作价参考前述评估价值，经与受让方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受让方已支付 50%的转让款，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交易对方承诺在与太极股份

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后，将督促慧点科技在一个月内完成资产剥离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剥离资产的基本情况

1、通软联合

通软联合股权转让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北京通软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

66

号东升科技园

.

北领地

C1-102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姜晓丹

注册资本

：

200

万元

实收资本

：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

2006

年

4

月

11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108009483744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范围

：

无

一般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2、青岛博云

青岛博云股权转让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青岛博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江路

139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戴宇升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

2011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70211020001293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范围

：

信息技术服务

；

软件开发

、

销售及平面设计

；

系统集成

；

硬件及耗材

、

办公设备租赁

、

销售

；

网络技术咨询服务

；

办公自动化产品销售及提供相关方案与服

务

、

信息化平台销售及提供相关方案与服务

、

办公系列软件销售及提供相关方案与

服务

、

信息化社区建设方案服务

。 （

以上范围需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三、慧点科技的历史沿革

（一）1998年 8月慧点有限设立

1998年 8月 4日，姜晓丹等 14名自然人签署《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决定以货币出资设立北京慧点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万元。

北京信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98）京信验字第 533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验证慧点有限股东出资已足额缴纳。 1998

年 8月 10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0949052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慧点有限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5.2000 30.400%

2

汤涛

12.0000 24.000%

3

吕翊

2.0000 4.000%

4

李庆

2.0000 4.000%

5

陈永刚

2.0000 4.000%

6

戴宇升

2.0000 4.000%

7

王双

2.0000 4.000%

8

唐春生

2.0000 4.000%

9

吴卫

2.0000 4.000%

10

王普

2.0000 4.000%

11

卢增祥

2.0000 4.000%

12

张大力

2.0000 4.000%

13

戴琼海

2.0000 4.000%

14

柳超声

0.8000 1.600%

合计

50.0000 100.000%

（二）1999年 12月股权转让

1999年 12月 8日，戴琼海与林明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戴琼海将持有的慧点有限 2 万元出资转让给林明；吴卫、

王普、张大力、卢增祥分别与姜晓丹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吴卫、王普、张大力、卢增祥将持有的慧点有限共 8 万元出

资转让给姜晓丹。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约定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23.2000 46.400%

2

汤涛

12.0000 24.000%

3

吕翊

2.0000 4.000%

4

李庆

2.0000 4.000%

5

陈永刚

2.0000 4.000%

6

戴宇升

2.0000 4.000%

7

王双

2.0000 4.000%

8

唐春生

2.0000 4.000%

9

林明

2.0000 4.000%

10

柳超声

0.8000 1.600%

合计

50.0000 100.000%

（三）2000年 3月增资和股权转让

2000年 3月 2日，慧点有限第二届股东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李维诚、梅镒生向慧点有限增资 55,556 元，其中李维

诚以货币增资 27,778元、梅镒生以货币增资 27,778元。 同日，姜晓丹分别与陈永刚、戴宇升、王双、唐春生、柳超生签署《出资

转让协议书》，约定姜晓丹将持有的慧点有限 6.95 万元出资转让给陈永刚、戴宇升、王双、唐春生、柳超生；汤涛分别与吕翊、

李庆、林明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汤涛将持有的慧点有限 7.5万元出资转让给吕翊、李庆、林明。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55.5556万元。 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2000）乾会验字

第 1046号《变更验资报告书》，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 2000年 3月 27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

的注册号为 110108249052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9.250%

2

汤涛

4.5000 8.100%

3

吕翊

4.5000 8.100%

4

李庆

4.5000 8.100%

5

林明

4.5000 8.100%

6

陈永刚

4.2500 7.650%

7

戴宇升

4.0000 7.200%

8

王双

3.5000 6.300%

9

唐春生

3.0000 5.400%

10

李维诚

2.7778 5.000%

11

梅镒生

2.7778 5.000%

12

柳超声

1.0000 1.800%

合计

55.5556 100.000%

（四）2000年 12月增资

2000年 12月 18日，慧点有限第三届股东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以货币向慧点有限增资

300万元。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355.5556万元。 北京数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数变验字（2000）第 115 号

《变更验资报告书》，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 2000年 12月 21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7.700%

2

汤涛

4.5000 7.700%

3

吕翊

4.5000 7.700%

4

李庆

4.5000 7.700%

5

林明

4.5000 7.700%

6

陈永刚

4.2500 7.300%

7

戴宇升

4.0000 6.800%

8

王双

3.5000 6.000%

9

唐春生

3.0000 5.100%

10

李维诚

2.7778 4.800%

11

梅镒生

2.7778 4.800%

12

柳超声

1.0000 1.700%

13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

300.0000 5.000%

合计

355.5556 100.000%

（五）2001年 8 月增资 2001 年 7 月 20 日，慧点有限第五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刘小明和施伟宁向慧点有

限增资 424.20万元，其中刘小明以货币增资 353.50万元、施伟宁以货币增资 70.70万元。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779.7556万元。 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2001）乾会验字第 014 号

《变更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2001年 8月 15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6.200%

2

汤涛

4.5000 7.200%

3

吕翊

4.5000 7.200%

4

李庆

4.5000 7.200%

5

林明

4.5000 7.200%

6

陈永刚

4.2500 6.900%

7

戴宇升

4.0000 6.400%

8

王双

3.5000 5.600%

9

唐春生

3.0000 4.800%

10

李维诚

2.7778 4.500%

11

梅镒生

2.7778 4.500%

12

柳超声

1.0000 1.600%

13

刘小明

353.5000 5.000%

14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

300.0000 4.700%

15

施伟宁

70.7000 1.000%

合计

779.7556 100.000%

（六）2001年 11月增资

2001年 9月 30日，慧点有限第五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余晓阳、李维诚和梅镒生向慧点有限增资 194.4444

万元，其中余晓阳以货币增资 100.00万元、李维诚以货币增资 47.2222万元、梅镒生以货币增资 47.2222万元。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974.20万元。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2001）乾会验字第 022号《变

更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 2001年 11月 27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5.660%

2

汤涛

4.5000 7.110%

3

吕翊

4.5000 7.110%

4

李庆

4.5000 7.110%

5

林明

4.5000 7.110%

6

陈永刚

4.2500 6.710%

7

戴宇升

4.0000 6.320%

8

王双

3.5000 5.530%

9

唐春生

3.0000 4.740%

10

柳超声

1.0000 1.580%

11

刘小明

353.5000 5.000%

12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

300.0000 4.700%

13

余晓阳

100.0000 1.540%

14

施伟宁

70.7000 1.000%

15

李维诚

50.0000 4.390%

16

梅镒生

50.0000 4.390%

合计

974.2000 100.000%

（七）2002年 2月增资

2001年 12月 8日，慧点有限第七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狮龙有限公司（Lion� Dragon� Limited）以外币资金

向慧点有限增资 2,80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 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3,774.20 万元。 北京中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守验字 （2002）第

011009号《变更登记验资报告书》，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 2002年 2月 20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

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249052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0.528%

2

汤涛

4.5000 5.688%

3

吕翊

4.5000 5.688%

4

李庆

4.5000 5.688%

5

林明

4.5000 5.688%

6

陈永刚

4.2500 5.368%

7

戴宇升

4.0000 5.056%

8

王双

3.5000 4.424%

9

唐春生

3.0000 3.792%

10

柳超声

1.0000 1.264%

11

李维诚

50.0000 3.512%

12

梅镒生

50.0000 3.512%

13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

300.0000 3.760%

14

刘小明

353.5000 4.000%

15

施伟宁

70.7000 0.800%

16

余晓阳

100.0000 1.232%

17

狮龙有限公司

2,800.0000 20.000%

合计

3,774.2000 100.000%

（八）2003年 12月股权转让

2003年 12月 1日，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与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北京清华

科技园发展中心将持有的慧点有限 300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6.2500 20.528%

2

汤涛

4.5000 5.688%

3

吕翊

4.5000 5.688%

4

李庆

4.5000 5.688%

5

林明

4.5000 5.688%

6

陈永刚

4.2500 5.368%

7

戴宇升

4.0000 5.056%

8

王双

3.5000 4.424%

9

唐春生

3.0000 3.792%

10

柳超声

1.0000 1.264%

11

李维诚

50.0000 3.512%

12

梅镒生

50.0000 3.512%

13

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300.0000 3.760%

14

刘小明

353.5000 4.000%

15

施伟宁

70.7000 0.800%

16

余晓阳

100.0000 1.232%

17

狮龙有限公司

2,800.0000 20.000%

合计

3,774.2000 100.000%

（九）2008年 4月企业性质变更

2008年 3月 24日，经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狮龙有限公司并购北京慧点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海园发[2008]273号）批准，慧点有限的企业性质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慧点有限取得商外资

京作字[2008]1705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08年 4月 15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

新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0490529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十）2008年 5月股权转让

2007年 12月 17日，狮龙有限公司与姜晓丹签署《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狮龙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10%股权转

让给姜晓丹。 2008年 6月 5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合作企业“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变更权益的批复》（海园发[2008]449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416.2500 30.528%

2

汤涛

4.5000 5.688%

3

吕翊

4.5000 5.688%

4

李庆

4.5000 5.688%

5

林明

4.5000 5.688%

6

陈永刚

4.2500 5.368%

7

戴宇升

4.0000 5.056%

8

王双

3.5000 4.424%

9

唐春生

3.0000 3.792%

10

柳超声

1.0000 1.264%

11

李维诚

50.0000 3.512%

12

梅镒生

50.0000 3.512%

13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

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

300.0000 3.760%

14

刘小明

353.5000 4.000%

15

施伟宁

70.7000 0.800%

16

余晓阳

100.0000 1.232%

17

狮龙有限公司

1,400.0000 10.000%

合计

3,774.2000 100.000%

注：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十一）2009年 1月股权转让

2008年 12月 29日，姜晓丹与华软投资签署《权益转让协议》，约定姜晓丹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10%股权转让给华软投

资；唐春生、李庆与慧点智鑫签署《权益转让协议》，约定唐春生、李庆分别将持有的慧点有限 1%股权转让给慧点智鑫；汤涛、

施伟宁与广州日燊签署《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汤涛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1%股权、施伟宁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0.8%股权转让

给广州日燊。

2009年 1月 7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合作企业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权益及住

所的批复》（海园发[2009]111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952.3316 20.528%

2

汤涛

3.7089 4.688%

3

吕翊

4.5000 5.688%

4

李庆

3.7089 4.688%

5

林明

4.5000 5.688%

6

陈永刚

4.2500 5.368%

7

戴宇升

4.0000 5.056%

8

王双

3.5000 4.424%

9

唐春生

2.2089 2.792%

10

柳超声

1.0000 1.264%

11

李维诚

50.0000 3.512%

12

梅镒生

50.0000 3.512%

13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300.0000 3.760%

14

刘小明

353.5000 4.000%

15

余晓阳

100.0000 1.232%

16

狮龙有限公司

1,400.0000 10.000%

17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63.9184 10.000%

18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5822 2.000%

19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71.4911 1.800%

合计

3,774.2000 100.000%

（十二）2009年 1月增资

2009年 1月 12日，慧点有限第九届股东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华软投资以货币向慧点有限增资 268.00 万

元， 其中 63.2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04.7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同意 IBM 中国以货币向慧点有限增资 1,600.00 万元， 其中

379.5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220.4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09年 1月 19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中外合作企业“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的批复》（海园发[2009]126号）批准上述增资事项。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4,217.00万元。 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北京京都天华验字

[2009]第 003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增资已足额缴纳。 2009年 2月 13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952.3316 18.372%

2

汤涛

3.7089 4.196%

3

吕翊

4.5000 5.091%

4

李庆

3.7089 4.196%

5

林明

4.5000 5.091%

6

陈永刚

4.2500 4.804%

7

戴宇升

4.0000 4.525%

8

王双

3.5000 3.959%

9

唐春生

2.2089 2.499%

10

柳超声

1.0000 1.131%

11

李维诚

50.0000 3.143%

12

梅镒生

50.0000 3.143%

13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300.0000 3.365%

14

刘小明

353.5000 3.580%

15

余晓阳

100.0000 1.103%

16

狮龙有限公司

1,400.0000 8.950%

17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527.1884 10.450%

18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5822 1.790%

19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71.4911 1.611%

20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0%

合计

4,217.0000 100.000%

（十三）2009年 6月调整出资额和股权比例及变更企业性质

鉴于慧点有限股东历次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不一致， 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北京京都天华专字

[2009]第 1073号《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历次出资情况专项复核报告》，对慧点有限注册资本及历次出资情

况进行复核。 2009年 6月 3日，慧点有限全体股东出具《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按验资复核报告调整出资

额及股权比例的确认函》，确认根据前述专项复核报告对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同日，慧点有限第十届董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决定根据前述专项复核报告对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同时将慧点有限的企

业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2009年 6月 10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的批复》（海园发[2009]356号）批准慧点有限变更企业性质并确认变更后慧点有限各股东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

本次调整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 2009年 6月 17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调整后，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775.0763 18.38%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40.6900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

4

狮龙有限公司

377.4200 8.95%

5

吕翊

214.6329 5.09%

6

林明

214.6329 5.09%

7

陈永刚

202.7073 4.8%

8

戴宇升

190.7866 4.52%

9

汤涛

176.8909 4.2%

10

李庆

176.8909 4.2%

11

王双

166.9355 3.96%

12

刘小明

150.9680 3.58%

13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41.9098 3.37%

14

李维诚

132.4790 3.14%

15

梅镒生

132.4790 3.14%

16

唐春生

105.3383 2.50%

17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4840 1.79%

18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67.9355 1.61%

19

柳超声

47.6719 1.13%

20

余晓阳

46.5412 1.10%

合计

4,217.0000 100.00%

（十四）2009年 6月股权转让

2009年 6月 18日，刘小明与北京伟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刘小明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3.58%股

权转让给北京伟智投资有限公司。

2009年 6月 26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合资企业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

批复》（海园发[2009]396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775.0763 18.38%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40.6900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

4

狮龙有限公司

377.4200 8.95%

5

吕翊

214.6329 5.09%

6

林明

214.6329 5.09%

7

陈永刚

202.7073 4.81%

8

戴宇升

190.7866 4.52%

9

汤涛

176.8909 4.2%

10

李庆

176.8909 4.2%

11

王双

166.9355 3.96%

12

北京伟智投资有限公司

150.9680 3.58%

13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41.9098 3.37%

14

李维诚

132.4790 3.14%

15

梅镒生

132.4790 3.14%

16

唐春生

105.3383 2.50%

17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4840 1.79%

18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67.9355 1.61%

19

柳超声

47.6719 1.13%

20

余晓阳

46.5412 1.10%

合计

4,217.0000 100.00%

（十五）2011年 11月股权转让

2011年 11月 18日，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分别与李庆、林明、吕翊、王双、维信丰、中科尚、陈永刚签署《出资转让

协议书》，约定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0.356%股权转让给李庆、0.356%股权转让给林明、0.356%股

权转让给吕翊、0.075%股权转让给王双、0.585%股权转让给维信丰、1.5%股权转让给中科尚、0.142%股权转让给陈永刚。

2011年 12月 29日， 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以《关于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修改合同章程的批复》（海商审字

[2011]1183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775.0763 18.38%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40.6900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

4

狮龙有限公司

377.4200 8.95%

5

吕翊

229.6329 5.45%

6

林明

229.6329 5.45%

7

陈永刚

208.7073 4.95%

8

李庆

191.8909 4.55%

9

戴宇升

190.7866 4.52%

10

汤涛

176.8909 4.19%

11

王双

169.9355 4.03%

12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150.9680 3.58%

13

李维诚

132.4790 3.14%

14

梅镒生

132.4790 3.14%

15

唐春生

105.3383 2.50%

16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4840 1.79%

17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67.9355 1.61%

18

北京中科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3.2550 1.50%

19

柳超声

47.6719 1.13%

20

余晓阳

46.5412 1.10%

21

维信丰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4.6548 0.58%

合计

4,217.0000 100%

注：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伟智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

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十六）2012年 1月股权转让及变更企业性质

2012年 1月 16日，狮龙有限公司分别与姜晓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狮龙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3.56%

股权转让给姜晓丹、5.39%股权转让给维信丰。

2012 年 1 月 19 日， 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以 《关于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海商审字

[2012]56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并批准慧点科技转为内资企业。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 2012年 1月 29日，慧点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925.0763 21.94%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40.6900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

4

维信丰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52.0748 5.97%

5

吕翊

229.6329 5.45%

6

林明

229.6329 5.45%

7

陈永刚

208.7073 4.95%

8

李庆

191.8909 4.55%

9

戴宇升

190.7866 4.52%

10

汤涛

176.8909 4.20%

11

王双

169.9355 4.03%

12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150.9680 3.58%

13

李维诚

132.4790 3.14%

14

梅镒生

132.4790 3.14%

15

唐春生

105.3383 2.50%

16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4840 1.79%

17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67.9355 1.61%

18

北京中科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3.2550 1.50%

19

柳超声

47.6719 1.13%

20

余晓阳

46.5412 1.10%

合计

4,217.0000 100.00%

（十七）2012年 6月股权转让

2012年，柳超声与刘英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柳超声将其持有的慧点有限 23.8359 万元出资转让给刘英，该出资

于 2012年 4月 16日转让。 2012年 6月 14日，慧点科技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转让后，慧点有限注册资本不变，慧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925.0763 21.94%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440.6900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379.5300 9.00%

4

维信丰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52.0748 5.97%

5

吕翊

229.6329 5.45%

6

林明

229.6329 5.45%

7

陈永刚

208.7073 4.95%

8

李庆

191.8909 4.55%

9

戴宇升

190.7866 4.52%

10

汤涛

176.8909 4.20%

11

王双

169.9355 4.03%

12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150.9680 3.58%

13

李维诚

132.4790 3.14%

14

梅镒生

132.4790 3.14%

15

唐春生

105.3383 2.50%

16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4840 1.79%

17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67.9355 1.61%

18

北京中科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3.2550 1.50%

19

余晓阳

46.5412 1.10%

20

柳超声

23.8360 0.565%

21

刘英

23.8359 0.565%

合计

4,217.0000 100.00%

（十八）2012年 7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7月 6日，慧点有限 2011年度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方案为：以截至 2012 年 4

月 30日经审计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按股东出资比例折合股本 5,1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012年 7月 20日，慧点科技取得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公司名称为北京慧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 5,100万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2012]第 1049号《验资报告》，验证慧点科技股东出资已

足额缴纳。

整体变更后，慧点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股权比例

1

姜晓丹

1,118.7785 21.94%

2

华软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532.9663 10.45%

3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459.0000 9.00%

4

维信丰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04.8569 5.97%

5

吕翊

277.7159 5.45%

6

林明

277.7159 5.45%

7

陈永刚

252.4086 4.95%

8

李庆

232.0710 4.55%

9

戴宇升

230.7355 4.52%

10

汤涛

213.9302 4.20%

11

王双

205.5184 4.03%

12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182.5793 3.58%

13

李维诚

160.2189 3.14%

14

梅镒生

160.2189 3.14%

15

唐春生

127.3951 2.50%

16

北京慧点智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1.2896 1.79%

17

广州日燊投资有限公司

82.1606 1.61%

18

北京中科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6.5000 1.50%

19

余晓阳

56.2865 1.10%

20

柳超声

28.8270 0.565%

21

刘英

28.8269 0.565%

合计

5,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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